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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善用香港專業服務優勢 全面帶動大灣區服務業發展 

提 案 人：劉業強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現狀分析 

從產業結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佔 GDP 的比重不足 60%，明顯低

於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灣區超過八成的水平。目前，雖然香港、深圳等個別城市

已經具備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特徵，但是區內大多數城市仍然處在由製造業向

高端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反觀紐約、三藩市和東京三大灣區都已經完成

了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過渡，主要產業為金融保險、通信傳媒、

醫療服務、房地產等服務業或信息產業。相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範圍內

的資源配置能力和影響力離世界一流水準還有較大差距。如何做大做強大灣區的

服務業，是大灣區建設面對的重大課題。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服務業最發

達，佔 GDP 比重高達九成以上。如何善用香港專業服務優勢，推動大灣區產業

發展，值得高度重視。為此，特提出以下建議： 

 

一、粵港澳大灣區需進一步降低准入門檻，疏通香港服務業通往大灣區的路

徑，全面帶動大灣區服務業的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框架下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但「大門開，小門未開」的問題依然突

出。這不利於大灣區服務業的發展。建議進一步提供政策便利，讓香港服務業進

入大灣區，全面帶動大灣區服務業的發展。具體措施包括： 

1、放寬香港服務貿易業進入大灣區廣東城市的資產要求、持股比例、經營

範圍的限制，將開放合夥聯營措施從廣州、深圳、珠海擴大至廣東全省，進一步

降低香港服務業准入門檻，全面疏通香港通往內地服務業市場的路徑。 

2、擴大法律服務業對港開放「先行先試」至所有大灣區城市，包括開放內

地律師事務所聘用香港律師或大律師作法律顧問、鼓勵香港法律界提供香港或國

際法律查明服務等。  

3、建議確立香港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地位，鼓勵更多企業利用香港的仲裁

來解決糾紛，並進一步完善兩地司法互助以及執行對方的仲裁，進而提升粵港兩

地仲裁的質素。同時，建議為香港仲裁服務提供便利政策，引入香港仲裁員進入

廣東從事仲裁服務，協助大灣區企業排解糾紛。 

 

二、借鑑香港專業服務管理經驗，提供政策便利，鼓勵香港專業界參與提升

大灣區服務業管治水平。 

香港在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方面都有較完整的規範。自 2016 年起，香港

的上市公司必須根據香港交易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詳細披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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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相關情況，對於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監測和評價系統，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透明度，產生積極影響。香港的專業界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可以協助大

灣區的企業制定指引、提供培訓、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架構，推動企業有效履行

社會責任，走持續發展經營的方向。建議廣東方面為加強兩地專業界的交流合作

提供政策便利，既為香港專業界參與提升大灣區企業管治水平發揮作用，也給香

港專業界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的商業法律運作成熟，具公信力，廣受國際認同。香港的商業法律較貼

近國際市場標準，有利外資企業適應，增加國際企業信心。建議有關當局應研究

加快兩地律師資格互認，創造條件方便香港法律界更多參與大灣區的商業法律制

度建設，研究在大灣區內推廣使用香港商業法律，聘請香港商業法律專才為大灣

區發展提供專業意見。 

 

三、建議廣東方面降低准入門檻，方便香港志願社福機構進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的社會中介服務發展。 

大灣區的發展需要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香港擁有豐富的社會協同治理經

驗，有助推進大灣區的社會中介服務，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香港的社工註冊制

度位處世界先進水準。2007 年起，香港派出資深社工出任督導協助深圳建立社

工註冊制度，十年來協助深圳培訓社工、建立成熟的制度。建議廣東方面開放門

戶、降低准入門檻，方便香港志願社福機構進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中介

服務發展，也為大灣區培育本地專才。 

 

四、引進香港專才，鼓勵香港著名大專院校落戶大灣區，充實大灣區專業服

務人才庫。 

大灣區、以至廣東省總體上面臨各類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以廣州為例，在

打造國際商貿中心的過程中，跨境物流、跨境電子商務、國際會展等方面的高級

管理人才缺口達 50 萬人之多，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香港專業服務業人才

充足，建議大灣區引進香港專才，充實人才庫，如持續推動建築業等專業服務資

格互認，為大灣區欠缺的專業服務職位設立專才計劃，提供稅務優惠，吸引香港

專才前往發展，既有利解決大灣區人才不足的問題，亦為香港專業服務業提供廣

闊的發展空間。 

香港的大專院校水平位居亞洲前列，已在大灣區提供一些專業培訓課程。建

議粵港兩地進一步提升專業教育交流合作的層次，不僅鼓勵香港著名大專院校於

大灣區定期開設專業課程，提升內地司法、會計等專業人才質素，而且提供優惠

政策，支持他們在廣東設立專業教育中心、開設分校，為大灣區培訓專業服務人

才，鞏固大灣區的發展根基。 


